桃園市109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bookmark: _Toc8311428]國小十二年國教課綱總綱家長宣導實施計畫
1、 依據 
（一）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作業要點。
（二）桃園市109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三）桃園市109學年度國民教育輔導團整體團務計畫。
2、 現況分析與需求評估
    十二年國教已逐年實施，為加強各校推動及落實十二年國教課綱，提升各級學校家長對課綱的理解與支持，增進家長參與課綱實踐的實務能力，爰辦理本計畫。
3、 目的 
（一）建立本市十二年國教課綱家長宣導網絡，提升家長對課綱的理解與支持。   
（二）強化學校十二年國教課綱宣導強度，增進家長參與課綱實踐的實務能力。
（三）整合各區的十二年國教課綱家長宣導，厚植家長課綱認知。
4、 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桃園市桃園區青溪國民小學
（四）協辦單位：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
5、 辦理日期及地點
（1） 送件申請期程：109年10月1日至109年10月30日期間，請各校將實施計
畫及經費概算表核章版寄(送)至青溪國小教務處吳雅真老師收。
（2） 活動辦理期程：109年11月1日至110年6月30日期間，請各校依核定金額
及項目執行，並於110年7月30日前完成經費核銷及成果冊。
6、 參加對象與人數
        本市國小30班以上學校務必申辦一場次（以108學年度已核定辦理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取消之學校優先申辦），若其他國小有辦理意願，依計畫送件順序及審查結果，每校核予補助5仟元整，合計40案。
7、 研習內容
(1) 由各校結合學校行事(例如班親會、親職教育日、家長會)或透過網路直播與家長互動或預錄宣導影片等方式，於109學年度內規劃辦理。
(2) [bookmark: _GoBack]以教育部核定之公播版簡報（108.09.10）為宣講內容（如若日後版本有更新，請自行上教育部國民中小學課程與教學資源整合平臺-新課綱推動-宣導與增能-簡報-下載），對十二年國教課綱制訂的源起、整體內容、核心理念、改變等，以家長聽得懂的語言做精確的宣講，並加入演示素養教學案例。研討工作坊講師可由各縣市通過核心講師培訓認證並經國教署公告的講師或從教育部CIRN國民中小學課程與教育資源整合平臺網站，邀請通過認證種子講師或家長宣導核心講師，工作坊研討課程內容舉例如下：
	
時間
	課程內容

	18:30-18:50
	十二年國教課綱總綱的必要及核心理念。 

	18:50-19:00
	分組討論與發表:例如素養導向學習案例分享

	19:00-19:50
	分組討論與發表:例如素養導向學習體驗

	20:00-20:50
	分組討論與發表：例如公開授課理念及參與

	20:50-21:00
	綜合座談：例如家長提問及講師解答


(3) 各校辦理大型集會活動應完備落實各項防疫規範。
8、 成效評估之實施
  (一)利用回饋問卷，蒐集、分析學員參與反應/滿意度及相關建議。
  (二)透過家長總綱宣導提升家長理解與參與課綱實踐的能力檢核工作坊執行成效。
9、 預期成效
(一)透過本案課綱家長宣導，促使各校家長加強了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領綱之基本理念與課程目標，加速校園整體對領域課程和校訂課程之研討。
(二)建立以學生學習成效為目標，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之夥伴關係，型塑校園和諧氛圍。
10、 獎勵
    承辦學校核敘4人嘉獎各1次、4人獎狀各1幀；申辦學校核敘2人嘉獎1次、2人獎狀1幀。

11、 本計畫經教育部國教署核定補助經費及教育局核可後實施，修正時報教育局核可修正之。




12、 經費說明
1、 承辦學校經費撥補、審查內容及成果彙整部分，由桃園市政府教育局相關經費項下支應，合計壹拾貳萬柒仟參佰元整
桃園市109學年度十二年國教課綱總綱家長宣導實施計畫經費概算(一)
                            109年度
	項次
	項目（內容）
	單價
	數量
	單位
	總計
	備註

	1
	12年國教課綱總綱家長宣導申辦經費
	5,000
	20
	校
	100,000
	項目如附件二

	2
	膳費
	100
	20
	人
	2,000
	含工作人員
每餐單價上限80元
茶水費20元

	3
	加班費
	320
	20
	時
	6,400
	1.4時*5人
2.工作人員加班，依實際加班人員及時數鐘點費核實支給(依桃園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加班費支給管制要點核實支應)

	4
	碳粉夾:黑紅藍黃
	4,500
	4 
	個
	18,000
	核實支應

	5
	雜支 
	900
	1 
	式
	900
	凡前項費用未列之辦公事務費用屬之。如文具用品、紙張、資料夾、郵資等屬之

	合計
	127300
	


    二、本案各校申辦所需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品質要點」及「教育局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計畫」專款項下支應，不足款由本局教育局專款項下支應，合計壹拾萬元整。
桃園市109學年度十二年國教課綱總綱家長宣導實施計畫經費概算(二)
                            110年度
	項次
	項目（內容）
	單價
	數量
	單位
	總計
	備註

	1
	12年國教課綱總綱家長宣導申辦經費
	5,000
	20
	校
	100,000
	項目如附件二


    三、本案經費總計貳拾貳萬柒仟參佰元整。

承辦人：         教務主任：          主計：             校長：


附件一 
桃園市○○區○○國民小學109學年度十二年國教課綱總綱家長宣導
實施計畫
(參考範例)
一、依據 
（一）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作業要點。
（二）桃園市109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三）桃園市109學年度國民教育輔導團整體團務計畫。
二、現況分析與需求評估
    十二年國教已逐年實施，為加強各校推動及落實十二年國教課綱，提升各級學校家長對課綱的理解與支持，增進家長參與課綱實踐的實務能力，爰辦理本計畫。
三、目的 
（一）建立本市十二年國教課綱家長宣導網絡，提升家長對課綱的理解與支持。   
（二）強化學校十二年國教課綱宣導強度，增進家長參與課綱實踐的實務能力。
（三）整合各區的十二年國教課綱家長宣導，厚植家長課綱認知。
四、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二）主辦單位：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桃園市桃園區青溪國民小學
（三）承(申)辦單位：桃園市區○○區○○國民小學
五、辦理時間：○年○月○日  ○時○分至  ○時○分。
六、研習內容：(依學校辦理需求及目標規劃下列內容)
(1) 由各校結合學校行事(例如班親會、親職教育日、家長會)或透過網路直播與家長互動或預錄宣導影片等方式，於109學年度內規劃辦理。
(2) 以教育部核定之公播版簡報為宣講內容，對十二年國教課綱制訂的源起、整體內容、核心理念、改變等，以家長聽得懂的語言做精確的宣講，並加入演示素養教學案例。研討工作坊講師可由各縣市通過核心講師培訓認證並經國教署公告的講師或從教育部CIRN國民中小學課程與教育資源整合平臺網站，邀請通過認證種子講師，工作坊研討師資及課程內容如下：
1.師資:
	講師姓名
	性別
	現職
	是否為新課綱推動種子講師

	
	
	
	□是       □否





2.內聘助理講師:
	講師姓名
	性別
	現職
	編列協助事宜

	
	
	
	


3.課程安排(參考如下):
	
時間
	課程內容

	18:30-18:50
	十二年國教課綱總綱的必要及核心理念。 

	18:50-19:00
	分組討論與發表:例如素養導向學習案例分享

	19:00-19:50
	分組討論與發表:例如素養導向學習體驗

	20:00-20:50
	分組討論與發表：例如公開授課理念及參與

	20:50-21:00
	綜合座談：例如家長提問及講師解答


八、經費來源與概算
   本案所需經費由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專款項下補助新台幣伍仟元整。
九、成效評估之實施
  (一)利用回饋問卷，蒐集、分析學員參與反應/滿意度及相關建議。
  (二)透過家長總綱宣導提升家長理解與參與課綱實踐的能力檢核工作坊執行成效。
十、預期成效
(一)透過本案課綱家長宣導，促使各校家長加強了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領綱之基本理念與課程目標，加速校園整體對領域課程和校訂課程之研討。
(二)建立以學生學習成效為目標，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之夥伴關係，型塑校園和諧氛圍。
十一、獎勵
   本計畫順利完成後核敘2人嘉獎1次、2人獎狀1幀。
十二、本計畫經教育局核可後實施，有修正必要時經校長核定後辦理之。
承辦人：            教務主任：             主計：             校長：
 


附件二
桃園市○○區○○國民小學109學年度十二年國教課綱總綱家長宣導
經費概算表(參考範例)
	項次
	項目（內容）
	單價
	數量
	單位
	總價
	備註

	1
	講座鐘點費
	1,000
或2,000
	
	節
	
	內聘講師一位1000*2節=2000，如為外聘講師則得修正單價為2000元*1節，請於計畫表格處標示。

	2
	講座助理鐘點費
	500
	
	節
	
	內聘助理講師(單價金額為上限，數量上限為2位共4節)，編列原因請於計畫表格處標示。

	3
	誤餐費
	100
	
	人
	
	講師、工作人員之誤餐費(每餐單價上限80元,含茶水或茶點20元)

	4
	外聘講師交通費
	
	式
	
	
	核實支應

	5
	雜支
	
	1
	式
	
	文具用品、紙張、電腦耗材、墨水匣、郵資等，不超過前列費用和之5%

	
	合計
	5,000
	


備註:
1. 講座鐘點費請確依「講座鐘點支給表」，授課時間每節為50分鐘；連續上課2節者為90分鐘。
2. 外聘講師交通費:請確依「桃園市政府各機關學校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核實支應。
3. 請於每校補助經費新臺幣5,000元整內，依上述經費項目核實支應，不得增加項目；倘有不需要項目得自行刪除。

承辦人:           單位主管:              主計:             校長:      



	
109學年度國小十二年國教課綱總綱家長宣導
申辦學校計畫審查一覽表

	序號
	區
	國小
	日期
	申辦主題
	審查建議
	審查結果
	追蹤   考核

	1
	　
	　
	　
	
	
	□通過                □修正後通過
	　

	2
	　
	　
	　
	　
	　
	□通過                □修正後通過
	　

	3
	　
	　
	　
	　
	　
	□通過                □修正後通過
	　

	4
	　
	　
	　
	　
	　
	□通過                □修正後通過
	　

	5
	　
	　
	　
	　
	　
	□通過                □修正後通過
	　

	6
	　
	　
	　
	　
	　
	□通過                □修正後通過
	　

	7
	　
	　
	　
	　
	　
	□通過                □修正後通過
	　

	8
	　
	　
	　
	　
	　
	□通過                □修正後通過
	　

	9
	　
	　
	　
	　
	　
	□通過                □修正後通過
	　

	10
	　
	　
	　
	　
	　
	□通過                □修正後通過
	　


（以下省略）
